
关于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(合同包1)的废

标情况说明

由我公司代理的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(合同包1)（项目编号：ESZCQQS-G-

H-250163），于2025年12月17日发布了鄂托克前旗应急管理局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

购项目结果更正公告（第二次），确定河北舜阔科技有限公司为合同包1的中标（成交）人。在结果

公告期内收到了质疑函，具体质疑事项如下。

质疑事项1:中标企业河北舜阔科技有限公司在结果公告中采购标的名称：电缆、规格型号：RVV

-4*10、制造商(新亨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),其电缆规格型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、和未加施中

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产品不可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，不符合国家标准GB/T

19666-2019、GB/T2023.5-2008、JB/T8734.3-2016产品类别0150:额定电压450/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

绝缘阻燃电线电缆要求的虚假响应提出质疑。

事实依据如下：





我公司在收到质疑函后，与采购人及时沟通并核实，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政务服务平台（

https://psp.e-cqs.cn/ecqsNationalCheckWeb/jdcc/jdcc_a.jsp）官网，未查询到制造商-新亨通

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关于电缆RVV-4*10该型号产品的相关认证备案信息。并且，我公司就该问题向河北

舜阔科技有限公司发函，要求提供相关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，河北舜阔科技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

做出任何回复。

现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

疑不成立，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、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，继续开展采购活动；认为供应商质疑成立且

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、成交结果的，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（二）对采购过程、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

出的质疑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，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、成交供

应商的，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、成交供应商；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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